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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提示 」、 「自選資訊 」及 「在線對話 」服務條款  
 

1. 免責條款 
 

1.1 在使用任何一項服務之前，您必須仔細閱讀本條款。如使用服務，您將被

視為接受本條款及受其約束，亦確認您明白每項服務的固有風險。 
 

1.2 若同意受本條款約束，即表示您同意，每項服務將會向在銀行開立的所有

合資格賬戶提供，不論賬戶現時開立或日後開立亦然。就某類賬戶而言，

將不能使用部分或所有服務，銀行將會不時通知您哪些賬戶符合資格。 
 

2. 定義 
 

2.1 在本條款中： 
 

(a) 「銀行」指集友銀行有限公司。 
 

(b) 「服務條款」指銀行不時發出的一般服務條款。 
 

(c) 「電子提示」服務 指與各類投資及銀行服務有關的電郵、短訊、微

信訊息或透過銀行不時指定的其他電子渠道所發出的通知。 
 

(d) 「自選資訊」服務 指訂閱以下資訊的服務：(i) 在銀行的網絡上由銀

行及／或第三方提供的金融市場資訊、評論及視訊，及／或 (ii) 

與您的個人興趣及嗜好有關的資料。 
 

(e) 「在線對話」服務 指互動信息服務，當中銀行將會向您提供與銀行

產品及服務有關的一般資訊，但不包括諮詢服務、交易、買賣服務或

賬戶查詢服務。 
 

(f) 「電訊設備」 指流動電話、手提電腦、桌上電腦、掌上電腦、平 

板電腦、個人數碼助理及任何其他用於使用服務的電子媒體及／或設

備。 
 

2.2  就 「 電子提示 」 、 「自選資訊」 及 「在線對話」 服務條款（ 「 本條 

款」）而言，「電子提示」服務、「自選資訊」服務及「在線對話」服務

各項稱為以及統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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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詮釋及抵觸 
 

本條款附加於及補充服務條款，亦為其一部份，並須與服務條款一併理解。

若本條款與服務條款之間有任何抵觸，應以本條款為準。 
 

尚未定義的詞語應與服務條款所列出者具相同涵義。 
 

4. 個人資料 
 

基於讓銀行可向您提供服務，您同意銀行可取用您的個人資料。如未能取

用您的個人資料，可能導致銀行無法提供任何服務給您。請參閱銀行的

「資料政策通告」及／或銀行不時發出與個人資料的使用、披露及轉移的

一般政策有關的其他文件。 
 

5. 使用服務的資格 
 

如擬使用服務，您必須持有合資格的網上銀行賬戶。「自選資訊」服務及

「在線對話」服務只會提供予銀行的「智盈理財」或「集友理財」的單

名賬戶客戶，而聯名賬戶客戶並不可享用「在線對話」服務及「自選資

訊」服務。若您在香港境外獲取任何服務，您必須遵從有關司法管轄區的

有關限制。 
 

6. 服務範圍 
 

6.1 您可於任何時間通過銀行的網上銀行網頁查閱「電子提示」服務範圍及注

意事項。 
 

6.2 銀行通過「在線對話」服務收到的任何查詢，將視為您正確書寫及授權的

查詢。部份查詢需要時間處理，並部份查詢只可在香港一般辦公時間內處

理，即使在有關辦公時間外仍可獲得提供「在線對話」服務。 
 

6.3 通過任何服務提供的任何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利率、價格及其他資訊）只

供參考。有關資訊不具約束力，亦不構成對任何人作出買賣、認購或交易

及在此所載的任何投資產品或服務的要約、招攬、建議、意見或任何保證。

銀行概不受理通過任何服務作出的交易指示或進行任何交易或買賣，亦不

會回應任何賬戶查詢。 
 

6.4 通過任何服務提供的任何資訊中所提及的銀行服務、產品及優惠均受相關

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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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通過任何服務所提供的市場數據及或其他資訊，是經由有關參與證券交易

所、協會或代理人提供。有關參與證券交易所、協會或代理人在發放有關

數據及資訊時，堅稱對有關數據及資訊具有專有權益。 

 

6.6 銀行將採取合理的謹慎措施，藉以確保通過任何服務向您提供的任何資 

訊，將會準確反映銀行的電腦所載資訊，或（若資訊由第三方提供）準確

反映銀行從有關第三方收到的資訊。然而，銀行並不保證通過服務提供的

資訊均屬準確或不含錯誤。因此，您須自行負責核證通過任何服務提供的

資訊。若您或任何人士倚賴通過任何服務所提供的評論、資訊或 其他 數 據 ， 

銀 行 概 不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不 論 侵 權 、 合 約 或 其 他 責 任 亦然）。 
 

7. 系統要求 
 

7.1 就每項服務而言，您必須設有適當電訊設備及軟件，並可進入有關電訊網

絡，藉以使用有關服務。 
 

7.2 您必須確保您的流動電話有足夠記憶體接收短訊。若您選擇收取繁體中文

短訊，必須確保您的流動電話配備繁體中文顯示。 
 

8. 您對保安及保護保安編碼及密碼的責任 
 

8.1 您須負責為您的電訊設備安裝、保養及操作取用各項服務所需的軟件 

（包括互聯網瀏覽軟件）。 
 

8.2 您須為電訊設備及軟件的保安負全責，必須採取合理防禦措施，藉以防止

任何未經授權取用任何服務。您必須： 
 

(a)       保護任何保安編碼及密碼； 
 

(b) 採取合理措施，防止未經授權或以欺詐方式使用登入碼、密碼或保安

資料；及 
 

(c)      確保可防止未經授權或以欺詐方式進入您的電訊設備及軟件。 
 

8.3 您不應回應任何聲稱由銀行透過電郵、短訊、微信訊息或其他方式向您取

得賬戶或保安資料的要求，因為在提供服務時，銀行不會作出有關要求。 
 

8.4 銀行基於各項服務而發出的電郵、短訊、微信訊息或透過銀行不時指定的

其他電子渠道所發出的通知，全屬單向發出，您毋須作出回覆。 
 

8.5 您必須採取一切合理切實可行的措施，藉以確保您用於取用服務的電訊設

備不含 任 何 電 腦 病 毒 、 軟 件 炸 彈 、 木 馬 或 蠕 蟲 程 式 （統稱「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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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並在各方均有足夠保養。您必須確保電訊設備有足夠保養，以 

防病毒。 
 

8.6 您必須遵行銀行不時提供的保安建議。 
 

9. 毋須承擔責任 
 

9.1 除服務條款第 1 部份第 12 條以外，銀行亦毋須對下列承擔任何責任： 
 

(a)    通過任何服務所提供數據或資訊的準確性或完整性，銀行亦毋須為

未能或延遲傳輸任何信息或通知負責（如因傳輸或通訊設施損壞或故

障，固有科技欠妥、網絡交通擠塞或服務被網絡封鎖或其他外在因素

或銀行控制範圍以外的原因而產生或由此關聯的該等不準確、不完整、

未能傳輸或延遲）； 
 

(b) 您的數據、軟件、電訊設備或其他設備因使用任何服務所產生的損失

或損毀，除非有關損失或損毀完全由於銀行的疏忽或故意錯失直接所

致，則作別論；及 
 

(c)    您蒙受的（直接、間接或相應）損失或損害（如盈利損失、數據散 

失或第三方申索），不論銀行有否獲通知有關損失或損害的可能性。 
 

9.2  通過各項服務提供的資訊，將通過開放式網絡（如互聯網等）發送及交換，

有關網絡將採用公開電訊設備，並無任何特殊保障。銀行毋須就使用開放

式網絡所導致的任何損失而承擔責任。具體而言，銀行不會就您因任何傳

輸錯誤、技術錯失、失靈、非法入侵網絡設備、網絡超出負荷、惡意封鎖

任何第三方以電子方式進入，互聯網失靈、中斷、傳輸中斷或任何網絡營

運商(ISP)的其他缺點所蒙受的損失而承擔任何責任。 
 

9.3 若銀行發現任何保安風險，銀行將保留權利於任何時間暫停任何或所有服

務，藉以消除有關風險。銀行亦保留權利暫停有關服務，藉以進行保養工

作。對於暫停服務所產生的一切損失，銀行概不負責。 
 

9.4 為任何服務提供支援的第三方與銀行之間，並無任何代理、合夥或合營關

係，而有關第三方概不以任何方式代表銀行。銀行毋須就有關第三方的行

為或不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或損害而承擔任何責任。 
 

10. 運作時間、視作交付、暫停及終止服務、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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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每項服務通常在其「說明」頁列明的時間及不時通知您的時間內提供服 

務以供使用。然而，您接受，基於例行保養要求、系統出現超額需求或銀

行控制範圍以外的其他情況，不一定能在正常運作時間內提供服務。如未

能提供服務，銀行將會盡合理努力通知您。 
 

10.2 若銀行認為所需或適宜（例如，懷疑有破壞保安或例行保養），銀行將可

暫停服務，毋須作出通知。 
 

10.3 銀行發出的每段電郵、短訊、微信訊息或透過銀行不時指定的其他電子渠

道所發出的通知，只會發送一次。 
 

10.4    來電轉駁功能不能轉送短訊。銀行不能將短訊送往已經轉駁的電話號碼。 
 

10.5 電郵、短訊、微信訊息或透過銀行不時指定的其他電子渠道所發出的通知

可能未經加密，將無法免除第三方導致的訛誤。 
 

10.6 在通過「電子提示」服務發送有關證券買賣交易的通知後，將不會就有關

交易再作出電話通知。 
 

10.7 若因銀行合理控制範圍以外的情況（例如電子裝置、電訊、數據通訊或電

腦系統或服務故障、失靈或無法提供，戰爭、民亂、政府行動、罷工、

鎖廠或其他工業行動或勞資糾紛（不論涉及銀行僱員或第三方僱員））

而延遲或未有履行其於任何服務規定的義務，銀行毋須就因而產生的任何

損失或損害而承擔任何責任。銀行履行受影響義務的時間將因應有關情況

而合理地延長。 
 

11. 提供給您的第三方服務 
 

就「自選資訊」服務而言，銀行可不時提供由第三方提供的資訊，在有關

情況下，您同意及接受： 
 

(a)    該等資訊及/或相關服務(如有)均由該第三方根據不涉及銀行的獨立 

安排所提供，並您須受該第三方的條款及細則規限； 
 

(b) 雖然銀行將會以合理的謹慎選擇任何資訊供應商，銀行毋須就任何該

等資訊或其適合性、內容、準確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或其他項目所產
生的損失或損害而承擔任何責任； 

 

(c)    銀行毋須就任何該等資訊的使用、暫停提供、中斷或未能另行提 

供，或與其有關的錯誤、遺漏或其他問題所產生的損失或損害（不論

直接或間接，亦不論附帶或後繼）而承擔任何責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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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銀行毋須就發放方提供的任何市場資訊的適時性、準確性或完整 

性，或該等數據、資訊或信息的不準確、錯誤、延遲或遺漏，或其傳

輸或交付（不論是否因有關人士的疏忽行為，或因有關人士合理控制

範圍以外的其他原因所致）所產生的損失或損害而承擔任何責任。 
 

12. 費用及收費 
 

12.1 某些服務將須收費（由銀行不時釐定）。 
 

12.2 收費電子提示將須收取費用，不論您有否收到有關電子提示亦然（除非因

銀行故意錯失或疏忽而未有收到有關電子提示，則作別論）。每項收費電

子提示將按個別情況收費。 
 

12.3 銀行保留權利不時發出至少 30 個曆日，列明有關收費或新收費基準的通 

知，從而更改收費基準。 
 

12.4 所有費用及收費，均不包括流動電話營運商所收取的費用。您應向流動電

話營運商查詢適用費用及收費。在香港境外可能須收取漫遊費用。 
 

13. 銀行的修訂權利 
 

13.1 就每項服務而言，銀行有權於任何時間： 
 

(a) 更改營運模式；或 
 

(b) 增加、移除、修改、擴大或其他更改、終結或暫停任何服務，  

該等改變可不經通知而作出，而銀行亦毋須承擔責任。 

 

13.2 銀行可隨時更改本條款，並以通知知會您。如有關更改影響到費用、收費

或您的權利或義務，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該通知將於 30 個曆日後生 

效。 

14. 服務質素  

 就「在線對話」服務而言，您確認銀行有權查閱您與銀行職員之間的每 

項信息記錄，藉以評核及改進「在線對話」服務的質素。 
 

15. 彌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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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服務而言，除該條款第 1 部份第 13 條外，您亦須就銀行因您不遵 

行本條款的條文所蒙受的一切損失或損害而向銀行作出彌償。 
 

16. 終止 
 

16.1 您可於任何時間通過銀行的網上銀行網頁、銀行的微信官號(只適用於「電

子提示」服務)或銀行不時決定的其他方式終止「電子提示」服務及「自

選資訊」服務。終止將於 3 個營業日內生 效。 
 

16.2 如終止「電子提示」服務及／或「自選資訊」服務，在終止日期前產生的

任何一方的權利及補償，將不受影響，亦不影響本條款的任何條文。 
 

16.3 在終止登記日期之後，銀行將會在您的賬戶內扣除任何未清償費用。 

17. 分割  
 

如本條款的一條或多於一條條文失效、違法或不可强制執行，將不會影響

本條款的其他條文。 
 

18. 其他事項 
 

18.1 本條款連同服務條款，將構成各方就每項服務而訂立的全部協議，並取代

您與銀行就每項服務而作出的所有先前協議、通訊、陳述及討論。任何一

方無權向另一方提出與任何先前協議、通訊、陳述及討論有關的申索（欺

詐除外）。 
 

18.2 如有關資料詳情（例如流動電話的電話號碼或電郵）有所變更，您必須通

知銀行。 
 

18.3    雖然銀行已採取合理謹愼的措施確保本條款的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一致，

但倘若本條款的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岐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9. 投資風險披露 
 

投資涉及風險。您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須評估本身的財務狀況、投

資目標及經驗、承受風險的意願及能力，並了解有關產品的性質及風險。

個別投資產品的性質及風險詳情，請小心參閱有關銷售文件。您應徵詢獨

立財務顧問的意見。 


